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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
泉教职成〔2004〕18号

关于举办第十一届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

学生计算机技能竞赛的通知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各有关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强化我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计算机教学，激发学生学习

计算机的热情，提高学生使用计算机的能力，促进全市职业学

校计算机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，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十一届学

生计算机技能竞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赛时间：2004 年 12 月中下旬，具体日期另行通知。

二、竞赛地点与承办单位：晋江职业中专学校。

三、分组及项目：

１、分组：竞赛设计算机类专业组和非计算机类专业组。其

中，计算机类专业学生不得跨类参加非计算机类专业竞赛。

２、竞赛项目：

专 业 组：(1)网页设计（上机）

(2)Visual Foxpro 6.0 /VB 6.0 程序设计（上机）,

注：两种语言任选

非专业组：(1)网页设计（上机）

(2)电子排版（word2000、Excel2000、flash、

autherwere 等）上机

四、奖项分配：分别设团体总分名次３个；个人单项名次６

个；个人全能名次６个。

五、报名：每校可派专业组和非专业组各一组参赛（承办学

校可各派两组参赛），每组限报３人。各校应在 10月 20日前将

报名表（见附件一）寄达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郭农斐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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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（泉州市区坪山路南段西侧，联系电话：22557672）。

六、竞赛规程（见附件二）

竞赛所用软件及软盘由大会统一提供。参赛选手应带学生

证。膳宿统一安排，旅差费回原单位报销。参赛费交承办学校

专款使用。

附件：１、报名表

２、竞赛规程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

二○○四年九月二十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

主题词：职业教育 学生 计算机竞赛 通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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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教育厅职教处、市职教中心，晋江职业中专学校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

泉州市教育局印制 2004 年 9 月 20 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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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第十一届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计算机竞赛报名表

学校(盖章) 领队：

注：１、10 月 23 日前报送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郭农斐老师收

（地址：泉州市区坪山路南段西侧 邮编 362000）

２、参赛选手附１寸免冠照片１张

项目 姓 名 学 号 出生年月 专业 年级 指导教师

专

业

组

非

专

业

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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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第十一届泉州市中职学校学生计算机技能竞赛规程

一、排版：

要求能用 Word2000、Excel2000、flash、autherwere 等软件排出含有各种图、文、表格的小型

报纸样张。时间为１小时。按样张各要素是否实现给分。

二、编程：

用 VB、ACCESS 或 VFP 设计数据库实用软件，要求有良好的设计风格，友好的人机界面，内容可

能涉及数据库的建立，连接，打开，关闭，插入，删除，模糊查询，打印预览，图文数据,系统管

理等功能。分为 5～8 个功能模块，按模块实现情况给分,时间 2.5 小时。

三、网页：

1．相关说明

在规定的时间内（3小时），根据给定的主题，利用指定文件夹中所提供的素材（文字和静

态图片），使用不超出限定的网页制作工具及语言，创意并制作基于互联网环境的网页。

2．参赛要求

①在系统默认的状态下制作网页（不许修改系统状态）；

②主题突出，内容充实、健康向上，布局合理，结构清晰、规范；

③色彩搭配合理、美观、设计新颖，有创意；

④技术运用全面，技术含量高；

⑤导航美观、醒目、转换方便、自然流畅；（人机操作界面流畅）；

⑥网页中有自制的动态效果；

⑦网页中涉及的所有“路径”必须使用“相对路径”；

⑧每位选手参赛时根据统一要求，在本地计算机桌面上建立个个文件夹，个人文件夹中只

能包括主页文件（index.htm）和三个下级文件夹 files、images、other。文件夹 files中存放除主页

外的其他网页文件（扩展名为.htm），文件夹 images中存放图片、文件夹 other中存放除以上两种

文件外的其他所有文件。在文件夹 files、images、other中可以自建文件夹；

⑨除以上规定的文件和文件夹外，其他的文件和文件夹名称自拟。文件和文件夹名称只能

由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；

⑩页面中不得直接或间接显示参赛者的真实身分，否则取消成绩。

根据艺术性和技术性评分，页面（占 20%）、层次（占 25%）、图片处理（占 26%）、技术

（占 29%）

四、以单项第一名成绩为１００分计算加权成绩，全能成绩为选手各单项加权成绩之和，团体

成绩为该队所有选手全能成绩之和。


